附件1

2014年市直初中生毕业生体育考试项目测试方法

一、男生1000米、女生800米跑

测试目的：测试学生耐力素质的发展水平，特别是心血管呼吸系统的机能及肌肉耐力。

场地器材：400米、200米田径场进行，地面要平坦，跑道线清楚，发令枪2支、发令旗一面、口哨2只，秒表若干块，使用前应进行校正。

测试方法：10人一组，每人测试一次，起跑姿势不限，但不得穿钉鞋或皮鞋、塑料凉鞋，不得使用起跑器或挖穴，发现有抢跑者召回重跑。开、停表计取成绩均按田径规则中有关要求进行，并当场公布纪录成绩。

考生在考试中不得陪跑和接受场外指导，如因他人犯规而影响成绩者，须经考点主考同意，在当日进行一次性补考，因自身原因影响成绩者不得补考。

二、男、女生掷实心球

测试目的：测试学生的上肢爆发力。

场地器材：长度在30米以上的平整场地一块，地质不限，在场地一端划一条直线作为起掷线。实心球若干，测试球重为2公斤。

测试方法：测试时测试者站在起掷线后，两脚前后或左右开立，身体面对投掷方向，双手举球至头上方稍后仰，原地用力把球掷向前方掷出。如两脚前后开立投掷，当球出手的同时后脚可向前迈出一步，但不得踩线。每人投掷两次，记录其中成绩最好的一次。记录以米为单位，取一位小数。丈量起掷线后缘至球着地点后缘之间的垂直距离。

三、男、女生坐位体前屈

测试目的：测量学生在静止状态下的躯干、腰、髋等关节可能达到的活动幅度，主要反映这些部位的关节、韧带和肌肉的伸展性和弹性及学生身体柔韧素质的发展水平。

场地器材：坐位体前屈测试计。

测试方法：受试者两腿伸直，两脚平蹬测试纵板坐在平地上，两脚分开10—15厘米，上体前屈，两臂伸直前，用两指尖逐渐向前推动游标，直到不能前推为止。测试计的脚蹬纵板内沿平面为0点，向内为负值，向前为正值。记录以厘米为单位，保留一位小数。测试两次，取最好成绩。

四、女生一分钟仰卧起坐

测试目的：测试学生的腹肌耐力。

场地器材：垫子若干块（或代用品）、铺放平坦。

测试方法：受试者仰卧于垫上，两腿稍分开，屈膝呈90度角左右，两手指交叉贴于脑后。另一同伴压住其踝关节，以固定下肢。受试者从起时两肘触及或超过双膝为完成一次。仰卧时两肩胛必须触垫。测试人员发出“开始”口令的同时开表计时，记录1分钟内完成次数。1分钟到时，受试者虽已坐起但肘关节未达到双膝者不计该次数，精确到个位。

五、男生引体向上

测试目的：测试学生的上肢肌肉力量的发展水平。

场地器材：高单杠或高横杠，杠粗以手能握住为准。

测试方法：受试者跳起双手正握杠，两手与肩同宽成直臂悬垂。静止后，两臂同时用力引体(身体不能有附加动作)，上拉到下颌超过横杠上缘为完成一次。记录引体次数精确到个位。

六、男、女生一分钟跳绳

测试目的：测试学生的下肢力量和身体协调能力。

场地器材：地面平整、干净的场地一块，地质不限。秒表、发令哨、各种长度的跳绳若干条。 

测试方法：两人一组，一人测试，一人记数。受试者将绳的长短调至适宜长度，听到开始信号后开始跳绳，动作规格为正摇双脚跳绳，每跳跃一次且摇绳一回环（一周圈），计为一次。听到结束信号后停止，测试员报数并记录受试者在1分钟内的跳绳次数。测试单位为次。

附件2   
2014年市直中招体育考试评分标准

（男    生）

	单 项
得 分
	1000米跑
	掷实心球
	坐位体前屈
	引体向上
	跳   绳

	
	（分、秒）
	（米）
	（厘米）
	（个／1分钟）
	（次／1分钟）

	10
	3＇50"以上
	9.6米以上
	16﹒1厘米以上
	17个以上
	140个以上

	9
	3＇51"—4＇04"
	9﹒5—8﹒5
	16﹒0—15﹒2
	16－14
	139—120

	8
	4＇05"—4＇14"
	8﹒4—7﹒2
	15﹒1—12﹒0
	13－11
	119—100

	7
	4＇15"—4＇29"
	7﹒1—6﹒0
	11﹒9—7﹒9
	10－8
	99—80

	6
	4＇30"—4＇49"
	5﹒9—3﹒9
	7﹒8—0﹒6
	7－6
	79—50

	5
	4＇50"—4＇59"
	3﹒8—3﹒6
	0﹒5—0﹒0
	5
	49—36

	4
	5＇00"—5＇09"
	3﹒5—3﹒2
	－0﹒9—－1﹒8
	4
	35—30

	3
	5＇10"—5＇19"
	3﹒1—2﹒8
	－1﹒9—-2﹒9
	3
	29—23

	2
	5＇20"—5＇29"
	2﹒7—2﹒2
	-2﹒8—-4﹒0
	2
	22—15

	1
	5＇30"以下
	2﹒1米以下
	-4﹒1厘米下
	1个以下
	14次及以下


（女    生）

	单 项
得 分
	800米跑
	掷实心球
	坐位体前屈
	仰卧起坐
	跳   绳

	
	（分、秒）
	（米）
	（厘米）
	（个／1分钟）
	（次／1分钟）

	10
	3＇38"以上
	7﹒2米以上
	16﹒7厘米以上
	43个以上
	133个以上

	9
	3＇39"—3＇50"
	7﹒1—6﹒5
	16﹒6—14﹒1
	42－38
	132—118

	8
	3＇51"—4＇02"
	6﹒4—6﹒0
	14﹒0—10﹒4
	37－33
	117—103

	7
	4＇03"—4＇13"
	5﹒9—5﹒4
	10﹒3—6﹒4
	32－26
	102—81

	6
	4＇14"—4＇38"
	5﹒3—5﹒0
	6﹒3—－0﹒6
	25－23
	80—43

	5
	4＇39"—4＇48"
	4﹒9—4﹒5
	-0﹒5—－1﹒0
	22－20
	42—38

	4
	4＇49"—4＇58"
	4.4—4﹒0
	-1﹒1—－1﹒8
	19－17
	37—33

	3
	4＇59"—5＇08"
	3﹒9—3﹒0
	-1﹒9—－2﹒8
	16－13
	32—28

	2
	5＇09"—5＇18"
	2﹒9—2﹒0
	-2﹒9—－4.1
	12－10
	27—18

	1
	5＇19"以下
	2﹒0米以下
	-4﹒2厘米以下
	9个以下
	17次以下


附件3
2014年市直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免试申请表

学校（公章）：

	姓名
	
	性别
	
	班级
	

	报考序号
	

	免
试

理

由
	家长签字：            考生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医院
诊断

结果
	粘 贴 栏



	学
校

意

见
	校    医签字：       体育组长签字：

班 主 任签字：       校    长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市教育局审核意见
	审核意见：

年    月    日


附件4

2014年市直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缓试申请表

学校：

	姓名
	
	性别
	
	班级
	

	报考序号
	

	缓
试

理

由
	家长签字：            考生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医院
诊断

结果
	粘 贴 栏

	学
校

意

见
	班主任签字：             校  长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市教育局审核意见
	审核意见：

年    月    日


附件5

2014年市直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考生守则

一、遵守考场纪律，服从考务人员指挥。考试过程中以小组为单位在导考人员的带领下活动，不得在考场内随意走动。与考试无关人员不得进入考点。

二、考生须提前30分钟到指定地点报到，要注意路途交通安全和考试安全。考生不得自带运动器具和助力器具，不得穿钉鞋。

三、考试过程中如发现冒名顶替、弄虚作假等舞弊行为，一经查实，该生体育考试成绩以0分计算。考试中，在没有得到考点主考和纪检人员签字同意前，任何人无权更改成绩。如发现考生个人私自涂改成绩，该考生所涂改项目的成绩按0分处理，并予以通报批评。
四、临考前如考生突感身体不适，可以在考前当场申请缓试。申请缓试的考生需填写缓试申请表，并由所在学校领导、班主任、家长及考生本人签字确认后，由所在学校带队老师送交检录处批准。缓试考试只安排一次，无故不参加者视作缺考。

五、考生的各项成绩当场公布，并由考生签字确认。如考生对成绩有疑问或对考务人员有疑议，可当场向负责该考点考试工作的主考提出申诉，由主考调查后作出最终裁决。考生离开考场后，本场考试的相关申诉无效。

六、如发现考务人员有舞弊行为，须签署真实姓名和所在学校后以书面形式投入“举报箱”（举报箱设在入口处）。接报后，市教育局纪检人员负责及时调查处理并给予举报人书面或口头答复。
